新竹巿發展遲緩兒童疑似個案通報單

	案號
	
	
	
	
	
	
	
	
	　通報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受理人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由通報中心填寫)

	兒童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年  月   日
	性別
	□男  □女 

	父母國籍
	父：□本國□大陸□外籍： □其他： 
	兒童身分證字號
	    

	
	母：□本國□大陸□外籍： □其他： 
	
	

	監護人姓名
	
	與兒童關係
	母
	電話
	

	
	
	
	
	
	

	聯絡人
	
	與兒童關係
	母
	電話
	

	
	
	
	
	
	

	有無身心障礙手冊：□無  □有障礙類別：           等級：          

有無重大傷病卡：□無 □有類別：    
兒童戶籍地址：新竹巿     區      里   鄰       路街 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樓

兒童聯絡地址：□同兒童戶籍地址其他：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 

兒童是否與監護人同住：□是 □否：   （主要照顧者）
居住地址：□同兒童戶籍地址其他：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  

	通報原因：（請具體描述問題、若有相關紀錄或資料並請附上）

□語言表達或理解  □粗動作發展 □細動作發展 

□社會及情緒發展  □認知發展   □生活自理能力  □其他：ˍˍˍˍˍˍˍˍ

	具體問題陳述：

	

	

	家長接受服務意願：□意願高□意願低

	通報單位：

通報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與兒童關係：
	聯絡方式：

□電話：ˍˍˍˍˍˍˍˍ

□傳真：ˍˍˍˍˍˍˍˍ

□其他：ˍˍˍˍˍˍˍˍ

	早療通報中心批示：

督導派案：        社工員接案，初步聯繫確認是否屬「不開案」之服務案並於三天內回報。  

社工員回報：□開案

            □不開案，原因□經專業人員確認，非發展遲緩兒童

□非設籍及居住新竹市之兒童

  □年齡已滿7歲，且進入小學兒童

  □列諮詢服務，不主動提供服務，由社工員先確認下列條件再回報。

    條件：家長親職能力佳，且無服務需求。


接案社工員：　　 　派案/接案日期：         開案日期：     督導最後確認簽章：






＊新竹市兒童發展暨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通報轉介中心

  地址：新竹巿竹蓮街6號1樓     ＊通報電話：（03）5612921　   傳真號碼：（03）5628859

